
关于开展2015届本科生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评估的通知
各院（系）：

2015届本科生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已顺利完成，根据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本科生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管理办法》（校教[2011]73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的规定，学校拟定于2015年11月2日-10日开展2015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综合评估，现将有关具体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估内容

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评估内容包括专家评估和职能部门检查两部分，评估的最终结果由专家评分的60%和职能部门评分的40%组成。具体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学校职能部门检查评价
教务处通过对各专业2015届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的组织管理、过程控制、教学效果等进行检查评估的结果作为依据（如开题阶段选题统计分析检查、毕业设计/论文重复率检测、毕业设计/论文答辩抽查、校级优秀毕业设计/论文评比、省级优秀学士学位论文推荐及评审等），对各专业给出相应的检查评分。

（二）专家评估

专家评估的内容包括毕业设计/论文前期准备、完成情况和组织管理三个方面。具体参见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本科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专项评估指标体系》（见《管理办法》附件26）、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本科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专项评估表》（见《管理办法》附件27）。
二、工作程序
1．教务处根据各院（系）上报的毕业设计/论文成绩和各专业的班级数，抽取一定数量的论文材料：原则上按1个自然班的专业抽取4本，2-3个自然班的专业抽查6本，4-5个自然班的专业抽查8本，6个自然班及以上的专业抽查12本。抽查的名单由教务处11月2日上午通知相关院（系）。

2．11月2日下午16:00前，各院（系）按被抽查的学生名单准备材料报教务处204办公室刘洋（逾期不提交的，学校职能部门检查评价分值直接记0分）。材料包括：

（1）学生毕业设计/论文文档材料：

①毕业设计/论文任务书；

②毕业设计/论文开题报告；

③毕业设计/论文外文文献翻译（含原文和译文，汉语言专业、艺术类专业不作要求）；

④毕业设计/论文学生工作日志；

⑤毕业设计/论文文本；

⑥图纸、程序、调查表、设计成果等其它附件材料；
⑦答辩审批表、答辩记录。

（2）专业教研室文档材料

①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安排表；

②课题安排表、选题统计分析材料；

③毕业设计/论文开题及中期阶段检查表；

④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总结。

以上材料按专业提供，每个专业一份。

3. 学校成立由主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任主任的本科生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评估专家委员会。11月3日上午10:30，评审委员会全体专家在行政楼三楼会议室召开评审工作布置会（专家成员由教务处单独通知）。
4.11月3-6日，评审专家根据《本科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专项评估指标体系》（见《管理办法》附件26），对各院（系）上交的毕业设计/论文材料进行评估，并填写《本科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专项评估表》（见《管理办法》附件27），填写完毕后提交教务处汇总统计。

5．11月9-10日，教务处按专业分类汇总统计各专家填写的评估表，并公示各专业的专家评估得分情况、各院（系）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评估综合平均得分排序情况。

三、表彰与奖励

评审会最终评估结果经全校公示无异议，并报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后，学校正式发文公布2015届本科生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评估情况，对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评估综合平均得分排名前三名的院（系）授予“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优秀院（系）”称号，并在下一年度的教师节上进行表彰与奖励。
教务处
2015年10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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